附件3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先进集体”
奖励办法

表彰中国生物材料学会各工作委员会、各专业分会在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积极参加中国生物材料学会、中国科协相关部门、地方政府等集体的各项活动，推进学术交流、科普宣传与会员服务，促进学会自主创新，推进学会表彰奖励体系建设等方面做出的贡献，特设立中国生物材料学会先进集体。
一、评选范围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所属各工作委员会、专业分会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均可以申报中国生物材料学会先进集体。
二、名额与奖励额度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先进集体每两年评奖一次，在每两年举办的中国生物材料学会年会上颁发证书。每次奖励不超过2名，奖励金额2万元，由学会下拨分会子账户，用于分会活动经费。
三、评选条件
1、积极组织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取得重要成效；
2、积极组织生物材料知识普及活动，取得显著成效和重大社会影响；
3、积极组织参与政府决策咨询活动，取得重大社会经济
1

效益；
4、积极推动生物材料学会建设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5、在科技工作者、会员服务中做出较好的成绩。
四、评选程序及申报材料
申报单位按要求准备申报材料，报秘书处资格审查后，由评审小组初评，最终上报常务理事会投票决定。评审结果公布后，若发现获奖者有伪造事实的行为，一律取消获奖资格，并在网上公布。
5、 本条例由中国生物材料学会负责解释。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先进工作者”
奖励办法

为奖励长期服务于中国生物材料学会，具有高度奉献精神，为学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工作者或有关人员，特设立“中国生物材料学会先进工作者”奖。
一、评选范围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会员、理事、工作委员会委员及学会秘书处与分会的工作人员等。
二、名额与奖励额度
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不超过5名，每名获奖者奖励3000元人民币。
三、评选条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均可)
1、长期从事学会服务工作，为学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者；
2、积极参与学会的各项活动，为学会学术交流、生物材料知识普及、学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者；
3、积极完成学会所赋予的各项工作，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与献身精神，致力于学会与广大会员间的联系者等。
四、评选程序及申报材料
[bookmark: _GoBack]1、“中国生物材料学会先进工作者”候选人采取分会推荐、本人自荐及理事推荐相结合的方式产生。
2、《推荐表》中“主要先进事迹”一栏应具体生动、简明扼要、实事求是地介绍候选人的主要业绩和贡献，可附页。并根据申报人员的管理水平，服务质量等综合素质进行评审，提出推荐意见，分别由推荐分会主任委员、推荐理事签字，本人自荐者，本人签字后上报。
3.申报个人按要求准备申报材料，报秘书处资格审查后，由评审小组初评，最终上报常务理事会投票决定。评审结果公布后，若发现获奖者有伪造事实的行为，一律取消获奖资格，并在网上公布。
五、本条例由中国生物材料学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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